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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，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、咨询、指导作用，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，大力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，经2017年第4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，决定调整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，具体如下：
主任委员：邓  军
副主任委员：王果胜  姜恩来
秘书长：武  雄
委     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            于炳松  万  力  王根厚  白中科  

            白志民  刘家军  杨峻岭  苏  新  

            孟小红  黄文辉  程  捷  程五一  

            雷涯邻  褚宝增  樊太亮  颜丹平
教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由主任委员主持，副主任委员协助，秘书长协助主任和副主任委员处理日常工作。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对外联络工作。
教学指导委员会职责：接受学校委托，开展本科教学的研究、咨询、指导、评估、服务等工作。组织和开展学校本科教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；就教育发展规划、政策法规、学科专业建设、教材建设、教学实验室建设和教学改革等工作向学校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；制订学校本科专业规范或教学质量标准；承担有关本科教学评估及本科专业设置的咨询工作；组织各类校级教学成果评审，推荐市（部）级以上（含市部级）教学成果申报；组织教师培训、学术研讨和信息交流等工作；对学校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，对教学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评价和研究，对学校的教学管理、教学组织、教风、学风及校风的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本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是在充分考虑学校专业设置的基础上，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国家级教学名师和部分北京市教学名师组成，任期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21年3月1日止。
中共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委员会

2017年2月14日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党委办公室         2017年2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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